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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衛自由民主 需打擊假新聞 
 

●李酉潭／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假新聞」（fake news） 是指刻意以新聞的型態來散布錯誤資訊。它已經迅速成為

一個讓所有故事失去信譽的名詞，其源於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時，雙方陣營相互以媒體

散布不實消息來攻擊對手陣營。1可以發現，假新聞為了獲得經濟利益或達到政治說服目

標，以不正當的手段矇騙閱聽人來完成目標。那麼同樣面對假新聞危害的台灣，如何在

充分保障新聞自由的前提下，來打擊假新聞以免民主政治的崩潰，是我們現在要思考並

積極面對的問題。 

出版自由維護思想、言論自由的重要性 

  在近代人類歷史上，自由於十八世紀美、法革命時期間已確立作為一種核心價值。2

自由主義集大成的人物即John Stuart Mill，其自由觀主要論述於他的《自由論》一書中，

立論基礎就是在討論民主社會中的個人自由相關問題。3他所提出「自由原則」：「人類

之所以有理由可以個別地或集體地干涉其成員中任何份子的行為自由，唯一的目的就是

自我防衛......任何人在行為上須向社會負責的，只限於與別人有關係（Concern others）的

那一部分，在只關係自己（Concern himself）的行為上，他的獨立，就權利講，是絕對

的。」4簡單來說，就是將人的行為以「涉己／涉人」的方式區隔開來，涉己部分受到絕

對保障、涉人部分則在影響到別人利益的時候就應該受到約束，甚至於處罰。5
 

  在《自由論》的導論中，Mill首先就提到人類自由的適當領域，包括：（1）良心、

思想、感情與意見的絕對自由；（2）只要不傷害他人，個人依自己的方式訂定計畫，作

喜歡做的事之嗜好與追求的自由；（3）個人以不傷害他人為目的而自願結社的自由。6

最後他則指出其想要討論的支題，就是思想自由，以及與他同源而不可分開的言論與寫

作自由。7
 

  Mill認為出版自由是防止腐敗或專制政府的一種保障，應該視為理所當然而無需再

做辯護。8接著，他說出全人類也沒有權力壓制一人異見的名言，他說：「如果全人類除

去一個人只有一個意見，而那一個人另有相反的意見，前者的不應該禁止後者發表其意

見，也和後者在權力能及時不應禁止前者發表其意見一樣。」9因為「禁止一種意見發表

的特殊罪惡，是它形成了對人類的劫奪行為；它所損害不限於這一代，還及於後世；而

它對於不同意那種意見的人的損害，還要多於它對持有那種意見的人的損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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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指出，所有限制言論自由的觀點，都是建立在一種「不會犯錯」（infallibility）的

假設上面。11
Mill另舉例：處死Socrates與Jesus在現在看來是個錯誤，但當時做出決定的

那些人在各方面都不是壞人。12那是什麼驅使他們這麼做？恐怕正是因為他們自認這樣做

才是「對的」，或者是合乎正義。然而，無論政府、國家或一般人都可能會犯錯，但是

人類作為一個具有知識或精神的動物，能受尊敬的一種品質，就是他的錯誤是可以矯正

的。13但前提是有思想與言論的自由，才能讓我們有察覺錯誤的可能性。就像Mill所說

的，人類應該自由形成意見和毫無保留地發表意見，因為「人類並不是不會犯錯；他們

的真理大都是半真理（Half-truth）。」14 

  因此，若一個民主國家要避免犯錯，或者在犯錯後予以改正、補救，那麼就需要保

障言論自由，而其實踐於該國是否具有出版自由，使新聞得以自由報導。出版自由的濫

觴始於1644年John Milton之著作《論出版自由》，他未以公開辯論之方式，而是以出版

冊子之方式來表達他對當時英國內戰時，所實行的審查制度之不滿（當時英國對印刷業

實行許可證制度的《出版管制法》）。之後出版自由被法律明文所規範，例如1647年英

國John Lilburne訂定出的《人民協定》，1789年法國的《人權宣言》與1791年美國《美國

憲法第一修正案》等法規，這些先進的民主國家因為這些法規而奠定民主基礎。 

假新聞的危害 

  假新聞通常不會有記者、編輯或網站維護者的姓名，絕大多數是匿名資訊，這樣除

了難以查證外，也很難對製造者課責。特別是以臉書所提供的服務，截至去年底它擁有

二十七億多的用戶，15可見其具有相當的影響力。BuzzFeed的分析發現：在2016年的美國

總統大選的最後三個月，藉由臉書所散布的假新聞吸引更多的選票和政治參與，而非來

自《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CNN的報導。16
 

  另外，根據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報告，研究員整理2006～2017年之間來自三百

萬用戶的Twitter貼文，比較了錯誤消息與真實消息的傳播速度、廣度，從而得知：真新

聞觸及到一千五百人所花的時間，是假新聞的六倍，在人際鏈條中抵達同樣深度所花的

時間，更是假新聞的二十倍。17美國聯邦調查局指出，社群媒體至今仍是外國勢力影響美

國選舉主要管道。18上述這些調查與研究突顯出假新聞傳播能力的強大，在現在網路科技

發達的時代，假新聞藉由社群媒體的平台而更加泛濫。誠然，在社群媒體所流行的現

代，因為人們轉傳分享資訊相當容易，這雖然使得弱勢或邊緣議題得以獲得眾人重視，

但是，若不能在轉傳分享時先確定資訊來源與正確性，就很容易成為錯誤資訊的幫凶。 

  除了社群媒體，科技公司易於利用關鍵字或大量卻良莠不齊的文章，讓自己的網站

在搜尋引擎上排得比較前面，以騙取點擊率並增加自身網站的曝光度，這也就是「內容

農場」的形式，由於內容農場僅以取得網路流量為主要目標，完全不在乎內容的正確

性，因此易於成為假新聞的溫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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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史丹佛教育研究所」針對學生獲取資訊的能力進行研究，他們發現超過80％

的學生連基本區分文章與廣告都沒有。19這並非表示閱聽人都是愚蠢的，但是我們要體認

到新聞形式很容易被模仿。20因此，在社群媒體與內容農場轉傳的假新聞，吾人必須擔心

普羅大眾對新聞與假新聞是難以區分的。 

  假新聞用以吸引注意力，以獲取隨之而來的廣告收益，一位藉此收益的人表示，他

可以在一個月內獲取一至三萬元不等的利潤。21因此，假新聞之目的可以有個狹義的定

義，即：被作成與設計來騙取閱聽人，以達到流量與利益極大化。但是這個定義常被擴

展，包含：網站傳播扭曲、脫離語境或可疑的信息，例如未反映事實與未經聲明的偏

見。22
 

台灣的自由程度與假新聞 

  2016 年台灣在第三次行政權的政黨輪替，也是國會立法權第一次政黨輪替以後，

2017 到 2019 年連續三年被「自由之家」評為最高等級的自由民主國家，無論在「政治

權利」（political rights）與「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皆為第一等級。而在「公民自

由」的評量指標中，表達與信仰自由包含三個言論與出版自由的項目：（1）是否有自由

與獨立的媒體以及其他形式的文化表達？（2）是否有學術自由，以及教育制度是否能免

於廣泛地政治教導？（3）是否有開放與自由的私人討論？23 由此可見，基本上台灣人民

已經擁有百分之百的思想、言論與出版自由。 

  那麼新聞自由呢？過去各國新聞自由度的揭露資料以「自由之家」公布的《世界新

聞自由度報告》為主，24
 （公布年份內容為去年的調查結果）台灣的新聞自由度在2008

年排名全球第三十二，更是亞洲第一名；馬英九執政後，2009年的報告就退居於全球第

四十三名、亞洲第二名，只輸給日本；而2010年則跌到全球第四十七名、亞洲第八名，

該年的報告解釋台灣新聞自由的狀況，包含台商在台灣併購報紙和電視台、中央社以及

公共電視高層人事變動、政治和商業利益對媒體報導所產生的影響、金融海嘯之下媒體

的「置入性行銷」增加等，也特別提到中國對台灣言論自由產生的影響。新聞自由度下

降的原因，還包括某台商購買媒體後影響編輯政策，使其喪失獨立性，編輯部根據老闆

的政治立場轉向，導致其新聞自由的程度受到懷疑。25
  

  可惜《世界新聞自由度報告》到2017年後就沒有新的調查，不過我們可以從「無國

界記者」組織所公布的「新聞自由指數」（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26來追蹤後續狀

況，該指數從2002年開始公布，惟可以追蹤到官方公布最久的名次資料為2005年，該年

台灣的全球排名為五十一，在亞洲輸給韓國、日本與香港等；2007年上升為第三十二

名，亞洲第一名；2008年為第三十六名，亞洲第二名，一樣只輸給日本；但是到2009年

就跌落到五十九名。這個名次的變化大致與《世界新聞自由度報告》雷同，此後台灣的

新聞自由程度均在四十至五十名左右（2015年資料官網未公布），最好的一次是在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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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排名上升至四十二位，重歸亞洲第一位。 

  然而，在新聞自由獲得完全保障後，台灣的媒體素質卻未有相對的提升，導致部分

傳播媒體仍多充斥置入性行銷、政治意識形態、消費娛樂、色情、暴力等有害社會與公

眾的新聞與節目，因而出現「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27與「新聞公害防治基金會」28

等旨在監督媒體的公民組織，儘管這類組織的出現對台灣社會是件好事，但是這也突顯

「媒體亂象」已經是政府與市場失靈而出現的狀況。 

  至今，媒體亂象依舊沒減少，反而因應世界潮流而有更多元的方式與管道散布，原

先媒體亂象的危害僅止於傳播偏狹觀點或破壞社會和諧的層面上，但是假新聞的狀況導

致2018年燕子颱風造成日本關西機場關閉，在有心人士的操作下，駐外單位協助國人返

台、安置等事項遭到錯誤的批評，這可能是導致我國駐日外交官因為承受過度壓力而輕

生的原因之一，2019年初日本NHK更將這次事件製作成紀錄片。29
 

  假新聞與假資訊破壞人類溝通最為根本的真實原則，傷害民主運作最為基礎的信賴

原則，必須加以遏止，以免斲喪公共生活的品質，特別是在數位時代的今天，錯誤資訊

藉由新傳播科技不斷進化，更已成為人類追求理想社會的巨大障礙。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給後世的最大震撼，就是俄羅斯利用網路等資訊科技來散布假

新聞，資訊科技因為新聞自由的保障，而沒有成為民主國家防衛的利器，反而成為極權

國家用以干擾政局的武器。台灣做為一個民主國家，處於抵抗中國威脅的最前線，面臨

假新聞的危害程度不遜於任何民主國家。 

  然而，一個民主國家抵禦外在威脅有許多機制，例如軍警的情治系統、普及的公民

教育與監管新聞的公務機關等。不過，目前來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對假

新聞所持態度為「不告不理」的原則顯然已無法應付，30那麼台灣面臨這麼重大的威脅，

這些機制為何失靈？原因之一是人謀不臧，「官僚怠惰」在民主國家以永業制保障公務

員的前提下已非新聞，儘管永業制所保障的是公務員為了發揮其專業以抵抗政客的權

力，但是當國家面臨危難之際，台灣的公務員卻因為永業制而合法進行怠工，這也是台

灣面臨假新聞危害的困境之一。 

假新聞防治與2020總統大選 

  美國總統選舉受他國散布假新聞所干擾仍殷鑑不遠，台灣2020總統大選即將到來，

我們又該如何避免？可從民間與政府兩個層面來討論。 

  在民間方面，駐日外交官自殺事件後成立了「台灣事實查核中心」，參考國外具代

表性的事實查核機制，執行公共事務相關訊息之事實查核。31查核中心也在2018年11月就

被「國際事實查核聯盟」（International Fact-Checking Network，簡稱IFCN）所認可頒布

認證標章。32這種防治假新聞的運動已有愈來愈多人與團體響應，除了「台灣事實查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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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這種較大型的組織，在地方上也有像「一六八豐原交流道」的草根性團體舉辦講

座，防範假新聞以避免假消息帶來的誤導與傷害。33
 

  然而，僅靠民間團體自發性查核新聞與舉辦講座，效力是緩不濟急的，假新聞防治

仍有賴政府的積極作為。就立法面，目前最早實現立法的是法國，不過由於法國目前並

無選舉，所以其效果仍有待觀察；34 
2017年立法院第九屆第三會期時曾有立委提案修正

《社會秩序維護法》來遏止假新聞，但是這勢必與言論自由的界線造成衝突。就執法

面，NCC應以新聞台換照、公布新聞台股東結構與資金來源、要求有錯誤報導的媒體更

正報導、向當事人道歉等方式來遏止假新聞。35
 

  民主化理論學者Robert Dahl曾指出，一個國家要維持民主政體於不墜，有以下三個

關鍵性條件：首先，軍隊和警察控制在由選舉產生的官員手裏；其次，民主的信念和政

治文化；第三，不存在強大的敵視民主的外部勢力。眼下2020年台灣又有總統大選，如

何避免過去美國的前車之鑑，尤其是避免Dahl所說外部的勢力以假新聞阻礙台灣的民主

鞏固，這都是大家應該深思的問題。畢竟網路世界是否應該設立監管機制雖素有爭議，

但若不正視在現實世界中，專制獨裁國家正利用安全監控的缺漏，對民主自由國家的網

路社群進行不對等的駭客攻擊，則民主體系恐有崩潰之虞。36當然長遠之計，仍需透過公

民與社會科教育中媒體識讀的部分，加強年輕人的媒體素養能力，提升公民的品質，才

能對抗網路時代來臨，假新聞、假訊息無孔不入的滲透與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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